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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应当是民主法制
的社会。
一个不实行法制的国家不可能是现代化国家，也不可能是一个社会和谐的国家。
如何建立一个和谐有序的法制国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历史重任。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又提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
农村的总体目标。
这一总体目标的实现，根本上取决于农民的权利是否得到尊重和保护。
　　中央反复强调，对农民要“多予少取放活”。
这意味着不仅在经济利益上要多照顾农民，而且在政治上要更多地维护农民的权利；否则，不仅给农
民的好处有可能通过“税免费兴”、“免税收地”而流失掉，而且更有可能在“不纳税，无代表”的
情况下发生新一轮的侵权现象。
须知，不尊重农民的权利，好心也可能办坏事。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和主要任
务就是使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的尊重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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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涉农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
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第二部分 农民维权典型案例财产权
维护1.公民怎样依法维护自己的财产所有权?2.5 岁儿童是否依法享有祖父遗赠的财产所有权?3.被宣告
死亡人重新出现，已被依法处理的财产，重新出现人是否依法有权要求返还或补偿?4.监护人擅自侵占
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被监护人是否依法有权要求赔偿损失?5.存折挂失后被人冒领，储户是否依法有
权要求银行赔偿?6.公民之间买卖财物，物品在交付后被损坏，卖方是否依法有权不承担修复或赔偿责
任?7.公民怎样依法取得和保护宅基地的使用权?8.公民怎样依法处理相邻关系和相邻纠纷?9.公民怎样依
法维护相邻权中的自家通行权和采光权?10.公民挖掘、发现埋藏物、隐藏物，依法应归谁所有?11.公民
是否依法享有无主动产的最先占有物的所有权?12.蜜蜂飞到他人家落户，蜂主是否依法有权要求返
还713.为他人饲养走失的牲畜，管理人是否依法有权要求偿付饲养管理费用?人身权维护14.公民怎样依
法维护自身生命权?15.公民怎样依法维护自身健康权?16.公民怎样依法维护自己的肖像权?17.公民怎样
依法维护自己的名誉权?18.公民怎样依法维护自己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19.公民怎样依法维护自己的住
宅不受侵犯权?工伤权益维护20.工人作业时发生事故，造成人身伤亡的，是否属于工伤?建筑公司应该
承担什么责任?21.用人单位违法雇佣童工，发生工伤事故后，用人单位是否按照规定给予赔偿?22.用人
单位提供的工作场所未能达到国家规定的安全防护标准，给劳动者造成身体伤害的，能否要求赔
偿?23.用人单位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向劳动者提供必要的劳动条件，劳动者应该怎么办?24.企业职工没有
经过岗前培训和安全教育就上岗，造成事故企业是否承担责任?25.劳动者变动工作后发现自己患了职
业病，应当由原工作单位还是新工作单位承担责任?26.强令冒险作业，违反劳动安全卫生法规27.出了
工伤，企业不能概不负责28.减发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29.女工流产，单位要给产假30.企业使用
童工承担全部责任31.实物抵薪不合法⋯⋯第三部分 农民维权程序流程及赔偿计算标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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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被宣告死亡人重新出现，已被依法处理的财产，重新出现人是否依法有权要求返还或补偿？
　　农民黄某于1990年1月外出打工，4年杳无音信，不知下落，其妻子胡某于1994年5月向人民法院申
请宣告黄某死亡，人民法院发布公告1年后，正式宣告黄某死亡。
胡某将黄某的房屋等家产卖掉，携带一女儿改嫁外县。
1997年6月，黄某突然从外地回家。
黄某要求要回老婆孩子和房屋等家产，其妻子拒绝。
黄某是否依法有权要回老婆孩子和房屋等家产？
被宣告死亡人黄某重新出现，依法由本人申请人民法院撤销对他的死亡宣告。
黄某无权要回自己原来的妻子，但依法有权要求其妻子胡某返还其房屋等个人财产。
　　《民法通则》第二十三条规定：“公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
他死亡：（一）下落不明四年的，⋯⋯”。
第二十四条规定：“被宣告死亡的人重新出现或者确知他没有死亡，经本人或利害关系人中请，人民
法院应当撤销对他的死亡宣告。
有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被宣告死亡期间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
第二十五条规定：“被撤销死亡宣告的人有权请求返还财产。
依照继承法取得他的财产的公民或者组织，应当返还原物；原物不存在的，给予适当补偿”。
　　宣告死亡，是指公民下落不明达一定期限，经利害关系人申请，人民法院宣告其死亡的法律制度
。
宣告死亡是法律上的一种推定死亡，而不是生理死亡。
实行宣告死亡制度的目的重在保护被死亡人的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
宣告死亡后的法律后果是被宣告死亡人的婚姻关系被依法解除，其配偶可以与他人结婚，其子女可以
被他人收养，其继承人可继承其遗产，其所负担的人身性债务关系消失。
　　⋯⋯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农民维权必读>>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